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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加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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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广东省广新材智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  2025 年 1 月 27 日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BOPP 薄膜生产线项目电梯加装工程已批准采购，招标人（项目业主）为广东省广新材智科技有限公

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 ，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地点：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轻工二路 8号。 

2.2 施工周期：施工周期 3 个月，若非中标人原因导致施工周期延误的，其工期可顺延。 

2.3 本项目工程招标内容、规模：本项目为电梯加装项目，BOPP 薄膜项目生产线布局及初步方案已完

成设计，随本项目招标文件一并发送。 

项目地址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轻工二路 8号。 

本次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本项目涵盖 4 台电梯的外墙加装，具体包括在车间办公室区域增设 1 台客梯和 1 台货梯；在无尘更衣

室区域同样增设 1 台客梯和 1 台货梯。该项目包括电梯、钢架井道、钻桩基础底坑等的安装、验收以及领证

工作。 

2.5 承包方式：总价包干，按招标文件、国家现行规范、行业标准和强制性条文，包人工、包材料、

包设备、包配件、包措施、包利润、包管理费、包税金、以及施工安装及验收合格。 

2.6 质量要求：执行国家、省或行业现行的质量验收标准及规范，须达到合格或以上验收质量等级标

准。 

2.7 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符合国家、省、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相关规定。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资质条件 

3.1.1 法人资格：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有效的营业执照。 

3.2 其他要求 

3.2.1 电梯工程商的电梯安装维保资质为 B级或以上，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叁级或以上， 

3.2.2 信誉要求 

3.2.2.1 投标人企业目前没有处于被有权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资质、停业整顿、取消投标资格或

者财产被接管、冻结、进入破产程序等状况。 

3.2.2.2 投标人无论在何地受到暂停（取消）在当地投标资格的处罚，只要在处罚期内的，都无资格

参加投标。 

3.2.2.3 投标人企业在近三年内（自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往前顺推）没有骗取中标或围标串标

或提供虚假投标材料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或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若有则以行政主管部门或司

法、仲裁机构等出具的认定文件为准）或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3.2.2.4 根据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启用执行联动机制决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投标

人若为名单上的失信被执行人，将被列入工程交易黑名单，且不得参加本项目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

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

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 关于联合体投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资格审查方式 

本项目资格审查方式为资格后审。 

5. 报名要求及招标文件、图纸等资料的获取 

5.1 投标人请于 2025 年 1月 27 日起五日内（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以电子邮箱方式将报名资

料扫描件（详见本文第 5.2 点报名资料）发送至报名邮箱 liyong@fspg.com.cn，招标文件在报名资料递交

齐全后 1个工作日内发送至投标人递交报名资料中预留的电子邮箱。 

5.2 投标人报名时须提交的报名资料： 

5.2.1 营业执照复印件；   

5.2.2 投标人资质证明文件； 

5.2.3 投标人拟派项目团队资质及经验证明材料 

5.2.4 企业信誉保证书（格式自定，须保证投标人达到文件中的所有要求）； 

5.2.5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以及授权代理书； 

5.2.6 企业联系方式（须包含企业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地址等信息） 

备注：上述资料提供须每页加盖公章，若发现投标人通过虚报、假报上述资料获得报名资格并参与投

标的，则投标文件废标处理。招标人对投标人提交的报名资料核对，不代表其投标资格的确认。投标人的

投标资格最终以评标委员会根据其投标文件中提交的相关资料作出的评审结论为准。 

6. 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要求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应在 2025 年 2月 17 日 14:00 前从其基本账户以银行电汇方式，缴纳投

标保证金 1万元（壹万元整）并成功到达招标人指定账户。 

户名: 广东省广新材智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帐号：684779639939 

注：投标人应在汇款或转账凭证上注明本次招标的项目名称。 

招标人最迟将在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 10日内，向未中标的投标人和中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不计利

息）。 

7. 投标文件的递交与开标 

7.1 投标文件递交的时间：2025 年 2 月 17 日 14:00 截止。 



7.2 投标文件递交地址：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佛山市禅城区轻工三路 7 号

自编 2号楼三楼会议室。（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7.3 在递交投标文件时，投标人的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须持相关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代理人出席时提交）、个人二代身份证，均需原件）到场。 

7.4 投标人须按照《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等六部门关于规范招投标市场秩序、遏制弄虚作假等违规行

为的意见》（佛发改招〔2013〕11 号）的要求，在投标文件首页签署《诚信投标承诺书》，由法定代表人

签字并盖单位公章。对于拒签或不按要求签署承诺书的投标人，其投标文件将被否决。 

7.5 开标时间：2025 年 2月 17 日 14:00 

7.6 开标地点：佛山市禅城区轻工三路 7号自编 2号楼三楼会议室 

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网、国义招标平台发布。 

9. 其他 

9.1 投标人应保证其提供的联系方式（包括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及联系人的手机号码等）一直有

效，以保证有关函件（如投标截止时间通知、补遗书、澄清通知等）能及时通知投标人，并能及时反馈信

息。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9.2 本次招标办理投标报名手续并领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 3人，招标人将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9.3 本次招标采用的评定标办法是综合评分法。 

10.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广东省广新材智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佛山市禅城区轻工三路 7号 

联 系 人：李勇   

电    话：18826652513 

 


